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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局長：  
 

政府當局修訂《 2013年進出口 (一般 )(修訂 )規例》  
(2013年第 25號法律公告 )的議案  

 
局長已作出預告，動議一項議案，修訂 "配方粉 "的定義。 
 
為處理研究有關規例的小組委員會委員對上述定義的

關注，政府當局曾提交重新草擬的定義，以供小組委員會討論。

然 而 ， 當 局 並 無 提 供 為 提 出 新 定 義 而 修 訂 有 關 規 例 的 議 案

擬稿，供小組委員會審議。該議案於昨晚深夜及限期接近屆滿

前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時，才提供予秘書處轉發給全體議員。  
 
本人現已代表小組委員會審研局長將會動議的議案 (擬

議決議案 )。鑒於小組委員會委員已就修訂定義的草擬的相關

問題全面進行探討，本人只有關乎修訂定義的生效時間的一項

觀點在此提出。  
 
由於擬議決議案並無指明其他生效日期，若擬議決議案

獲得通過，應於刊憲時生效。修訂定義在刊憲生效後，將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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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5號法律公告下現有的定義 (後者將會相應作出修訂 )。然而，

由於法律公告第 1條並未修訂，法律公告 (當中第 3條已相應作

修訂 )的實施日期仍然會是 2013年 3月 1日。因此，經修訂後的

第3條似乎具追溯效力，亦會自 2013年 3月 1日起生效。  
 
謹請不遲於 2013年 4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，即擬議決議

案將予動議之前，盡早澄清上述的理解及擬議決議案對修訂

定義實施時間的影響，以供小組委員會委員知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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